
证券代码：600876    证券简称：凯盛新能   编号:临 2023-044 号 

 

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会第

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由公司

董事长谢军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，实到董事 11人，会议召

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合法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采用投票表决方式，审议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凯盛

科技集团”）签署《产品销售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 2024-2026年《产品销售框架协议》，

由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未来三年内向凯盛科技集团销售光伏玻璃、光伏

农业玻璃及深加工制品等。预计年度累计金额（含税）于 2024 年不

超过人民币 28,000 万元，于 2025 年不超过人民币 35,000 万元，于

2026 年不超过人民币 36,000 万元。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凯盛新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2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产品供



应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 2024-2026年《产品供应框架协议》，

由凯盛科技集团向本公司附属公司供应包装箱、包装材料及玻璃原片、

深加工制品等。预计年度累计金额（含税）于 2024 年不超过人民币

51,000 万元，于 2025 年不超过人民币 54,000 万元，于 2026 年不超

过人民币 57,000 万元。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 2024 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原材料

采购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凯盛科技集团签署 2024-2026 年《原材料采购框架协

议》，由凯盛科技集团向本公司附属公司供应丝印釉料、硅砂和纯碱

等原材料。预计年度累计金额（含税）于 2024 年不超过人民币 240,000

万元，于 2025 年不超过人民币 520,000 万元，于 2026 年不超过人民

币 620,000 万元。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国

建材集团”）签署《技术服务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签署 2024-2026年《技术服务框架协议》，

由中国建材集团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技术服务。预计年度累计金

额（含税）于 2024 年不超过人民币 3,300 万元，于 2025 年不超过人

民币 2,300 万元，于 2026 年不超过人民币 2,200 万元。详情见公司同

日披露的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



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工程施

工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签署 2024-2026 年《工程施工设备采购

安装框架协议》，由中国建材集团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工程设备

材料、建筑施工及设备安装等。预计年度累计金额（含税）于 2024

年不超过人民币601,000万元，于2025年不超过人民币580,000万元，

于 2026 年不超过人民币 450,000 万元。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凯

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备品备

件供应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签署 2024-2026 年《备品备件供应框架

协议》，由中国建材集团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生产设备所需备品

备件。预计年度累计金额（含税）于 2024 年不超过人民币 12,000 万

元，于 2025 年不超过人民币 14,000 万元，于 2026 年不超过人民币

15,000 万元。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

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

国建材财务公司”）签署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

同意公司与中国建材财务公司续签 2024-2026 年《金融服务框架

协议》。由中国建材财务公司未来三年在协议预计上限范围内向本公

司及其附属公司提供存款、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。详情见公司同日披

露的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至 2026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

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批准及确认任何一位董事代表公司签署

有关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执行的议案。 

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确认公司任何一位董事代表公司

签署、执行、完成、交付或授权其他人士签署、执行、完成、交付上

述七项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有关文件，并授权该董事或其授权

人士在其认为对执行该等框架协议条款及/或使该等框架协议条款生

效所必须、恰当或合适时酌情办理其他相关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9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持续关联交易香港中介机构的议案。 

鉴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、凯盛科技集团、中国建材财务公司签

署 2024-2026 年三年持续关联框架协议的事项，构成关连交易。根据

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《上市规则》有关要求，同意聘请智略资本

有限公司担任本次持续性关连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，该独立财务顾问

具备相关的执业资格及丰富的执业经验，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10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建材（合肥）新能源有限公司

向关联方提供生产线包投产及培训服务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建材（合肥）新能源有限公司接受关联方



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际工程”）的委托，

就国际工程承建的三个海外超白压延玻璃项目，提供生产线试生产期

间的包投产技术服务、项目工厂现场培训以及接收项目业主委派学员

在国内的技能培训等。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为各项目稳定达产达标后

15 天，且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合同定价依据服务内容确定，包括项

目包投产技术服务及现场培训费用和项目业主学员在国内的培训费

用，预计合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,827,400 元，具体结算金额按实

际人月数确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谢军、何

清波、孙仕忠、张冲回避表决。 

11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《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

办法》等四项管理制度的议案。 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经理层成员激励与约束机制，董事会同意对

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办法》

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办法》《凯盛新能源

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》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工资总额管理办法》四项制度作出修订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12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《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》《合规管理

制度》的议案。 

为规范和加强公司合规管理工作，董事会同意对《凯盛新能源股

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》《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

制度》两项制度作出修订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13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实施方案的

议案。 

同意公司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》、《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

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实施年度内部控制检查及自我评价工作，全面客观



评价公司 2023 年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与运行情况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14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与苏黎世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董

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续保合同，保险期限为一年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15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“十四五”中期评估与战略滚动发展

规划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按照战略闭环管理要求编制的“十四五”中期评估与

战略滚动发展规划报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16、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申请授信

10,000 万元，授信额度有效期为三年。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郑州分行申请授信 14,000 万元，授信额度有效期为一年。贷款方式

均为信用。 

同时，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的相关

法律文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2 月 27 日 

 


